附件：

政府采购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仓山区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联合奖励和惩戒机制，按照“守信激励、失信约束”的原则，严厉打击政府采购违法失信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高效开展市场经济活动，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榕政办〔2016〕264号）和区信用办《关于开展联合奖惩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政府采购失信惩戒实施对象

失信惩戒的对象，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

二、政府采购领域各主体严重失信行为

（一）供应商违法失信行为的界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

1.供应商向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2.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3.中标人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4.中标人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

5.中标人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6.中标人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7.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8.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9.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10.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11.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12.供应商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

13.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14.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15.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16.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17.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8.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19.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20.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21.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二）采购代理机构违法失信行为的界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

1.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

2.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3.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4.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5.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

6.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7.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8.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9.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10.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11.采购代理机构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

12.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

13.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14.违反条例规定导致无法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或者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15.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 

16.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

17.在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

18.对供应商的询问、质疑逾期未作处理。

19.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20.未按照规定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违法失信行为的界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

1.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

2.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的。

3.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4.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5.拒不履行配合答复供应商询问、质疑、投诉等法定义务。 

6.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四、政府采购失信行为惩戒实施措施

（一）财政部门依据政府采购违法失信行为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予以惩戒：
（1）供应商具有以上情形的，可视情作出罚款和禁止其一至三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处理结果，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2）采购代理机构具有以上情形的，可视情作出警告、罚款和禁止其一至三年内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等处理结果，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3）评审专家具有以上情形的，可视情作出警告、罚款和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等处理结果，由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二）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1）依法限制财政补助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实施单位：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等相关部门）；

（2）将失信行为主体相关信息作为选择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依据或参考（实施单位：区发改局、区财政局）；

（3）将失信行为主体相关信息作为享受优惠性政策认定参考（实施单位：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房管局、区建设局、区科技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等相关部门）；

（4）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施单位：区发改局、区建设局、区农林水局）；

（5）依法限制参与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投标活动（实施单位：区经信局、区建设局、区商务局、区农林水局等相关部门）；

（6）依法限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单位：区安监局等相关部门）；

（7）依法限制取得生产许可（实施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8）依法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实施单位：区国资中心）；

（9）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实施单位：区编办）；

（10）依法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施单位：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

（11）依法限制参评文明单位、道德模范（实施单位：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

四、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方式

（一）推送政府采购信用记录信息

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将信用记录信息逐级推送到福州市政府采购网、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中国”、“信用福州”网站等。

（二）建立联合惩戒定期通报机制

各相关部门根据区财政局推送的政府采购信用记录，按照自身职责开展联合惩戒工作，并定期将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情况在福州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行推送。

（三）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区财政局对政府采购信用记录实行动态管理。信用主体在经失信认定并被实施联合惩戒期间，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以凭借有效证据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